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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深证成长

４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投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深证成长

４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深证成长

４０ＥＴＦ

联接

基金主代码

０９００１２

基金运作方式 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及

《

大成深证成长

４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

同

》

的约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注：投资者范围：中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

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基金投资者在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

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份额时，每次申购金额不得低于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定期定额不受此限制）。 投资者

可以多次申购，累计申购金额不设上限。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１．２０％

５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投资者多次申购，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基金份额的基金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

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可以对投资者每个交

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以及每次赎回的最低份额做出规定，具体业务规则请见有关公告。

４．２

赎回费率

投资者通过日常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

持有期限

（Ｎ）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０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

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率是基金管理人及其销售机构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收取的费用比率。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一笔基金赎回和转入基金的一笔基金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

赎回费用及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用；从申

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

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２５％

的部

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已开放转换业务的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持有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开放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包括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

本基金转换业务限于本公司直销网点（含大成基金网上交易），以及已开放基金转换业务的相关代销机

构之营业网点。 各代销机构受理本公司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各代销机构营业网点的说明。

基金转换的原则：

（

１

）“份额申请”原则，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必须以份额为单位提出。

（

２

）“定向转换”原则，即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指明基金转换的方向，明确指出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名

称。

（

３

）“视同赎回”原则，即基金转换申请转出的基金份额应作为赎回申请纳入转出基金当日赎回申请总

量的汇总计算中。当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

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

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关于基金转换的其他规则，可见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已公告的《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

基金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

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销售

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张树忠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８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８８

联系人：王肇栋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大成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固话费）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分别在深圳、北京、上海设有投资理财中心，并在武汉分公司开通了直销业

务：

（

１

）大成基金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３２

层

联系人：瞿宗怡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２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０９１

（

２

）大成基金北京投资理财中心

１

）东直门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６１５２／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５６３１５／２３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５

号中青旅大厦

１０５

室

联系人：李宁

２

）平安里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５２３４５／４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５２２７２／７３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２８

号光大国际中心

１６０１

室

联系人：廖红军

（

３

）大成基金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１

）广东路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１９

层

联系人：徐舲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５１３９２５／２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５１３９２８

２

）南京西路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南证大厦

１０２

、

１０３

室

联系人：朱君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１８５３７７

、

６２１８５２７７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１８５２３３

（

４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

２１８

号浦发银行大厦

１５

楼

联系人：蔺洁溪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５６５８８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５５２８６９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

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

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

各代销网点的地址、营业时间、是否开通转换业务等信息，请参照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

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无场内销售机构。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基金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

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

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询或阅读刊登在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上的《大成深

证成长

４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３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了解基金申购、赎回、转换等事宜，亦可通过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下载基金业务表格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

４

）本基金目前开通前端收费模式，将来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和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可能增加新

的收费模式，也可能相应增加新的基金份额种类，并可能需计算新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 增加新

的收费模式，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履行适当的程序，并及时公告。 新的收费模式的具体业

务规则，请见有关公告、通知。

（

５

）对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低于柜台交易方式的基金申购费

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

监会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可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转换费率。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关于大成深证成长

４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办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并参与相关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设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光大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等代销机构开始办理大成

深证成长

４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０９００１２

，以下简称“本基金”）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以及参与各代销机构相关优惠活动。 具体公告如下：

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的代销机构申请，约定每月扣款

时间、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代销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

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代销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

是否顺延以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代

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二、参与优惠活动（具体规定以各代销机构公告为准）

（一）中国农业银行

１

、凡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

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

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２

、凡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

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二）中国建设银行

１

、凡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

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七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

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

率。

２

、凡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

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三）中国银行

１

、凡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

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２

、凡通过中国银行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

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

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四）中国光大银行

１

、凡通过中国光大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

率按六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

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２

、凡通过中国光大银行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

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五）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

电话银行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

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

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六）交通银行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

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２

、凡通过交通银行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

申购费率按八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是固

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上述业务详情：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四、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上海汽车”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起，

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海汽车（代码：

６００１０４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1年3月10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６８

前端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６８

后端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７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

汇添富成长焦

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约定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份

）

１．３４６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元

）

１

，

５４３

，

２０７

，

３９４．７１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元

）

３８５

，

８０１

，

８４８．６８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６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第

１

次分红

注：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

，

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红利将按

３

月

１４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基金

份额

，

并于

３

月

１５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３

月

１６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

、

转换出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折算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 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３

月

１６

日划入销售机构账

户。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２

、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红利方式。

３

、本基金前后端模式均可以分别设置或修改分红方式。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分红方式，请

务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即

３

月

１４

日之前，不含

３

月

１４

日），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确

认、更改分红方式。

４

、权益登记日（

３

月

１４

日）注册登记机构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

配有效，而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５

、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

其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６

、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分

红方式，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７

、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

投资收益。

８

、咨询办法：（

１

）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

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

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东方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兴业证

券、东北证券、广发证券、山西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湘财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宏

源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中信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光大证券、平安证券、齐鲁证券、德邦证券、安

信证券、中信金通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万联证券、天相投顾、渤海证券、广州证券、财富证券、瑞银证

券、广发华福证券、中投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华安证券、中山证券、民

族证券、国金证券、华龙证券、信达证券、日信证券、西藏同信证券、英大证券、厦门证券、江海证券、西

南证券、中原证券、方正证券、浙商证券、国联证券。

（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

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1年3月10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６６

前端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６６

后端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６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

汇添富蓝筹稳

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约定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份

）

１．５５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元

）

２３０，３２２，４４１．２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元

）

５７，５８０，６１０．３２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１．８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第

１

次分红

注：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

，

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红利将按

３

月

１４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基金

份额

，

并于

３

月

１５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３

月

１６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

、

转换出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折算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３

月

１６

日划入销售机构账户。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２

、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红利方式。

３

、本基金前后端模式均可以分别设置或修改分红方式。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分红方式，请务

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即

３

月

１４

日之前，不含

３

月

１４

日），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确认、

更改分红方式。

４

、权益登记日（

３

月

１４

日）注册登记机构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

有效，而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５

、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其

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６

、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分红

方式，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７

、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８

、咨询办法：（

１

）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浦

发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宁波银行、北京

银行、邮储银行、平安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东方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

国银河证券、兴业证券、东北证券、广发证券、山西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湘财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

中银国际证券、宏源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恒泰证券、中信证券、上海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光大证

券、平安证券、国都证券、齐鲁证券、德邦证券、安信证券、中信金通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万联证券、天相

投顾、渤海证券、广州证券、财富证券、瑞银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中投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第一创

业证券、国信证券、华安证券、中山证券、民族证券、国金证券、华龙证券、信达证券、日信证券、西藏同信

证券、英大证券、厦门证券、江海证券、西南证券、中原证券、方正证券、浙商证券、国联证券。

（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1年3月10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０８

前端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０８

后端交易代码

５１９００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

汇添富优势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约定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份

）

２．７２０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元

）

２７３

，

２４９

，

３７８．１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元

）

２１８

，

５９９

，

５０２．５４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１．５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

，

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红利将按

３

月

１４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基金

份额

，

并于

３

月

１５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３

月

１６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

、

转换出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折算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３

月

１６

日划入销售机构账户。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２

、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红利方式。

３

、本基金前后端模式均可以分别设置或修改分红方式。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分红方式，请务

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即

３

月

１４

日之前，不含

３

月

１４

日），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确认、

更改分红方式。

４

、权益登记日（

３

月

１４

日）注册登记机构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

有效，而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５

、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其

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６

、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分红

方式，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７

、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８

、咨询办法：

（

１

）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

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江

苏银行、杭州银行、东方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兴业证券、东北

证券、东海证券、东莞证券、广发证券、山西证券、华泰联合证券、世纪证券、湘财证券、招商证券、国盛证

券、华泰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宏源证券、东吴证券、恒泰证券、中信证券、国元证券、上海证券、申银万国

证券、光大证券、平安证券、齐鲁证券、德邦证券、安信证券、中信金通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万联证券、天

相投顾、渤海证券、广州证券、财富证券、瑞银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中投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第一

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华安证券、中山证券、民族证券、国金证券、华龙证券、信达证券、日信证券、西藏同

信证券、英大证券、厦门证券、江海证券、西南证券、中原证券、方正证券、浙商证券、国联证券。

（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７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二）会议召开地点：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高涛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５

人， 代表股份数

８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４．７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刘强、丁江艳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补董事的议案》

（

１

）选举彭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钱静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补监事的议案》

（

１

）选举汤言中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

２

）选举戴智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１００％

。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００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８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０％

；弃权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总股数的

２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一年三月九日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全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４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

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待结转收益

＝∑

投资者日待结转收益

（

即投资者日

待结转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待结转收益

＝

投资者当日收

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基金待结转收益

／

当日基

金资产总份额

（

按截位法保留到分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

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

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

通知

》（

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

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

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手续费

。

注：（

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十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赎回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下一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申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下一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享

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

２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

１０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

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如遇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

３

）本基金销售机构：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兴业银行、建设银行、招

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宁波银行、邮储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深发

展银行、兴业证券、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光大证券、中

国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山西证券、招商证券、德邦证券、东方证券、国海证券、湘财证券、

国元证券、联合证券、长江证券、江南证券、申万证券、渤海证券、瑞银证券、联合证券、广

发华福、天相投顾等。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２

证券简称：

Ｓ

佳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李怀靖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记名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奖励方案和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为：通过，其中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事宜。

审议结果为：通过，其中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地点：福建莆田天妃温泉大酒店（福建莆田南门西路

９９９

号）

（三）会议议题：

１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２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７

、公司为福建佳通轮胎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宜。

８

、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事宜。

（四）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

代理人出席。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凭持股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

股东持股票账户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代理出席人还需持授权委托书和被代理人

身份证（复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异地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联系方式见本通

知第（六）·

１

条）。

２

、登记地点及时间：

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

２８０－２

号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００

（六）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０７３１３１

、

２２０７３１３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０７３００２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

２８０－２

号 邮编：

２００３３５

２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加盖法人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三月十日

关于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东吴新经济

基金主代码

５８０００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以

及

《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东吴新经

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

（

大额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暂停

（

大额

）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 ２００

万元

（

不含

２００

万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 ２００

万元

（

不含

２００

万元

）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

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兼

顾基金资产的有效运作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恢复

（

大额

）

申购日 ――

恢复

（

大额

）

转换转入日 ――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

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 ――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 ――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

期定额投资

）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

――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在暂停上述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期间，且单个基金账户对单

只基金日累计申购和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２００

万元（不含

２００

万元）。 如单日单个

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和转入金额超过

２００

万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恢复上述基金的正常申购、转入业务的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在暂停上述基金的大额申购、转入业务期间，上述基金的赎回及转出业

务正常进行。

在暂停上述基金的大额申购、转入业务期间，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正常进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

务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咨询基金相关信息。

万家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５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万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止

注：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０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

下一工作日。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

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

位小数后去尾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

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

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支付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１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

２

、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

０２１－

６８６４４５９９

；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在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天相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起在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开通旗

下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基金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１

）、华安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２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

Ａ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３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４

）、华安宏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５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７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８

）、华

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０９

、

Ｂ

类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０

）、华安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１

）、华安动态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５

））、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６

）、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０４０１９０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０４００１９

）。

基金定投业务的每月最低申购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追加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

人民币，投资金额级差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

二、其他事项

１

、基金定投业务其他未明事项，请投资人遵循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

以及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基金业务相关规定。

２

、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各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及基金管

理人的风险提示。

３

、如投资人对基金定投有任何疑问，或希望得到更多相关资料，欢迎登

录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及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直接致电客服电

话，我们将努力为您提供专业、便捷的基金理财服务。

４

、基金定投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为准。

三、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各营业网点

２．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３．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６６

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


